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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
据出炉不到一
个月，三孩生育
政策来了，进一
步释放鼓励生
育信号。

其实自古
以来，我们国家
都非常重视生
育问题。作为
中国最早的诗
歌总集，《诗经》
现 存 305 首
诗，其中多达
50首涉及生育
文化。

值得注意
的是，同时期西
方的古希腊文
明也认同“多子
多福”，古罗马
亦鼓励生育，持
续千年，人口增
长速度却远不
如东方。除文
化差异外，制度
缺陷、政策不力
是主因。下面
就来说说，我国
历史上为了增
加人口，古人都
使用过哪些大
招？

各民族上古神话中，均有生
殖崇拜，“女娲造人”即其一。传
说周文王有 100个儿子，和希腊神
话主神宙斯有 45个子女（不完全
统计，其中 37个与凡人所生），皆
属原始文明孑遗。

周代鼓励多生。《周礼》认为，
大司徒的职责是“以保息六养万
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
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
富”。“慈幼”居首，汉代郑玄注为：

“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
二人与之饩（音如戏，意为赠送粮
食）。”即生三子，官方派保姆，生

二子，官方给食物。
鼓励之外，还有强制。
《周礼》载：“凡男女自成名以

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
（令）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
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青年男女不参加官方组织的相亲
大会，得交罚款。

相亲大会在“桑间濮上”。桑
树年久则空，似有怀孕之态，“桑
间”即鼓励生育。濮上是风景区，
适合约会。

学者战英在《简论中国古代

的人口政策》中钩沉，为鼓励婚
育，周朝采取两种人口统计方式，
即大比和书社。

周代负责统计地方人口的是
乡大夫，每年登记，只记“有用的
人”，即“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
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大比是每三年一次的户口清
查，如数据不符，黜退乡大夫。

书社是“二十五家为社”，每
社拥有土地面积、户口多少记录
在册。

周代开办相亲大会

春秋时，中原人口仅 1000 多
万，且诸侯征战不已，各国均鼓励
生育。

管仲提出：“彼民非谷不食，
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
力毋以致财。”儒家的曾子也同
意：“有人此（意为才）有土，有土
此有财。”

管仲的办法是：“有三幼者，
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
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即生三
个孩子，母亲免役；生四个孩子，
全家免役；生五个孩子，国家给保
姆，还发两个孩子的口粮。

春秋末，越王勾践为打败吴
国，推出新政：“令壮者无娶老妇，
令老者无娶壮妻……生丈夫，二
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
豚。生三人，公与之母；而二人，
公与之饩。”

战国时，韩、魏、赵、秦等均建立
“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年底提交户
口、税收等预算。商鞅时，秦国户籍
制度最严密，不仅用来收税、征兵、
派徭役，还用来“诛族”“连坐”。

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
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
半农半居者，危。”他出台《垦草

令》，禁父子或成年弟兄同居一
室，否则税收加倍，开小农生产

“碎片化”先河。
农耕生产相对粗放，大庄园

难落实个体责任，小农则后果自
负，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小农抗
风险能力差、缺乏资本，较少技术
革新。在中亚精耕农业冲击下，
尚能维持局面，一旦失去外部刺
激，农业即陷入停滞，随着人口增
加，易出现大饥荒。

此外，各诸侯人口政策太过
功利性，致民间“产男则相贺，产
女则杀之”。

管仲鼓励生育有办法

汉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
高峰期，峰值近6000万。此后1400
余年，人口峰值与此相当，至明成祖
永乐元年（1403年）仅7000万。

汉初连年战争，“大城名都散
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汉
高祖刘邦下令：“民产子，复勿视
二岁。”即免役两年。到东汉时，
官方赐“胎养谷”三斛，免役期增
至三年（加上了孩子的孕期）。

据学者袁延胜钩沉，汉代为
促进人口增长，主要采取四种方
法。

首先，早婚。女子 15岁结婚，

生育率比 20岁高 16%，比 25岁高
38%，比 30岁高 58%。

其次，严禁杀婴。比如酷吏
王吉在沛任官时，下令“若有生子
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

其三，地方官干预。比如名
臣任延当太守时，要求“男年二十
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
齿相配”，如无聘礼，官方资助，致

“相娶者两千余人”，受益者念其
恩德，生子多名“任”。

其四，税收杠杆。汉惠帝曾
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
嫁，五算。”当时人头税是 120钱，

“五算”即 720钱，相当于成人一年
口粮。

汉代编户齐民，民的义务共 7
项，即田租、刍、算赋、口赋、献费、
贡、力役，5项来自人，两项来自土
地。西汉初人口 1400 万，仅 200
年，汉平帝时便达 5900万。

古罗马也鼓励生育，但文官
系统欠发达，地方税收全靠包税
人，农民饱受盘剥，形成了以农耕
为耻的观念。大量农民进城或参
军，生育率不断下降。真正罗马
人越来越少，罗马后期只能从“蛮
族”中招兵，引发军阀混战。

汉代迎来第一个人口高峰

汉朝灭亡后，中原多年混战，
人口锐减。特别是隋末战争，全
国户口减少 4/5。直到唐玄宗天
宝十三年（754 年）才恢复到隋朝
的水平，约 8000万人（有争议）。

这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时期并
非盛世呢？据学者王丽娜统计，
贞观时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
32.7‰，而“开天时期”年增长率最
高仅 17.8‰，少时才 1‰。

唐太宗规定“男年十五，女年
十三”可结婚，如“男年二十，女年
十五”仍未婚，官方强制婚配。此
外，命令鳏夫寡妇再婚。李世民

有 21个女儿，6人再婚。
唐太宗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

官员的标准：“刺史县令以下官
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
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唐朝还大量招“俫民”，即境
外移民。唐朝不歧视胡人，唐开
国皇帝李渊有 19个女儿，一半嫁
给胡人。唐太宗下令：胡汉可通
婚，唐朝女性只能住在中原，不得
外流。

宋朝延续了唐朝“男年十五，
女年十三”的法定婚龄（南宋时各
增一岁），为防假结婚，另立法：

“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
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
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
者，杖一百。”

为支持穷人生育，宋高宗下
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
给钱养之。”

宋代出现了乡村户（相当于
农村户口）、坊郭户（相当于城市
户口）之别，打破了土地对个人的
约束，有利于人口流动。南宋商
品经济发达，中国出现近代化曙
光。宋朝被认为是中国人口增长
的第二高峰期。

宋代为防假结婚立法

清代“摊丁入亩”创奇迹

元代户籍制度复杂，分三等
九甲，有学者认为人口达 1 亿左
右，尚未成共识。

受元代法律影响，明代寡妇
再婚难度增加，且“自宫者”多，最
盛期，太监超 10万。

但“隆庆开关”（1567 年）后，
与欧洲大航海贸易相接，大量瓷
器、铁锅、棉布、丝绸出口，明朝成
了世界工厂。随着外来白银成为
主币，明末出现大量商帮，形成全
国统一市场。受此刺激，明朝峰
值人口应达 1亿左右（有争议）。

中国本土缺贵金属，白银多靠
外来。明末时，欧洲爆发三十年战
争，列强均卷入其中，战争造成1/3
当地人民死亡，经济严重衰退，无
力购买明朝商品。白银缺乏，造成
物价上涨，在江南一些地区，90%
的耕地已用来植桑养蚕，无出口支
撑，大量已脱离农业的劳工无钱购
粮，陷入赤贫，甚至饿死。

到了清代，康熙宣布：“盛世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免除新生
人口的人头税，没想到，很多地主

串通胥吏，把自己应缴的人头税
摊派给贫民。为应对此变，康熙
推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根据实际拥有
土地收税，近于现代财产税，大大
减少了贫民负担，因取消徭役，方
便人口流动，且比两税法、一条鞭
法更简便。

清代全国人口在顺治八年

（1651年）时是 5300万，到康熙时
才 1亿，到乾隆时达 3亿，到 1840
年时，已达 4亿，是中国人口增长
的第三高峰期。

一方面，没了人头税，百姓敢
报户口，清代人口统计比历代准
确得多。

另一方面，生育负担空前减
少，鼓励了多生。 据《北京晚报》


